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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士林地方法院第四次觀審案件模擬法庭研討會會議記錄 

時間：101 年 11 月 23 日晚上 6 時 50 分 

地點：本院 4 樓大禮堂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主席：司法院蘇副院長永欽                紀錄：林鼎嵐 

 

壹、討論過程： 

蘇副院長永欽： 

    僅此代表司法院感謝這兩天辛苦參與第四次模擬法庭的所有 

    同仁及工作人員，特別是合議庭法官、觀審員、備位觀審員 

    、檢察官及辯護人等。透過每次的模擬法庭，可以得到很多 

    寶貴的經驗，作為本制度未來正式施行之借鏡，而本次有模 

    擬準備程序，且合議庭法官於選任程序有做詳盡的說明，以 

    協助觀審員瞭解本制度，簡言之，本次模擬法庭運作過程中 

    ，可見諸多細膩的安排，十分成功。僅此先請觀審員及備位 

    觀審員對參與本次模擬法庭的經驗提供意見，本次觀審員與 

    合議庭法官的評議結果，原則上僅量刑部分有差異，而事實 

    認定及法律適用方面則均相近。 

三號觀審員： 

    本人本次擔任觀審員評議的主席，僅此表示個人意見如下： 

    本人於接獲經抽選為候選觀審員的通知時，內心其實有點徬 

    徨，因個人對於本制度的運作不甚瞭解，而實際到院經抽選 

    為觀審員並全程參與本制度後，對法院的訴訟流程才有些認 

    識，不過，相較合議庭法官，尚有諸多要學習之處。建議爾 

    後辦理本制度時，可事先提供觀審員相關案件資料，以利觀 

    審員事先研究、瞭解，並融入訴訟流程，提供個人意見予合 

    議庭法官參考，畢竟，我們的生活經驗和法官還是有些不同 

    。 

二號觀審員： 

    一、建議下次辦理模擬法庭時，可改善音響效果，因本次開 

        庭過程，現場有時會有雜音干擾。 

    二、建議研擬統一合議庭法官與觀審員在法檯上的衣著，以 

        求美觀一致。 

四號觀審員： 

    本人於今年 9 、10 月份左右，接到貴院人員告知有關觀審制 

    度相關事宜，之後，隨即於 10 月收到出庭通知。本人接獲通 

    知後，雖事先研讀有關本制度相關資料，惟因未實際參與， 

    故對本制度之印象仍有點模糊，迄這兩天實際到院全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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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初步認識本制度之運作。建議貴院在本制度宣導方面， 

    可多加努力，讓社會大眾瞭解、認同，因民眾非如像本人一 

    樣實際參與模擬法庭，則似無其他管道可認識本制度；此外 

    ，如何讓社會大眾於短時間內簡要瞭解本制度，亦有賴司法 

    人員多花心力。 

蘇副院長永欽： 

    感謝觀審員們分享寶貴心得：方才觀審員提到一般社會大眾 

    的生活圈和法官有些不同部分，其實正是司法院推行本制度 

    的原由，希望可以透過導入觀審員的生活經驗，讓法院判決 

    更加符合社會觀感。另有關建議事先提供觀審員足夠資訊部 

    分，待本制度草案通過，取得相關資源後，本院會朝這方面 

    努力，以利本制度運作。接下來，請評論員表示意見。 

蔡法官彩貞： 

    感謝辦理本次模擬法庭的辛苦同仁，以個人數次參與模擬法 

    庭的心得而言，只有「感動」二字，因相關業務單位在制度 

    運作及軟硬體設備方面，均十分努力，且本制度也有助拉近 

    司法與社會大眾的距離。就本次模擬法庭意見如下： 

    一、本次準備程序的審理計畫書中將不起訴處分書列為證據 

        ，惟因不起訴處分書係公文書，是否可據認有證據能力 

        ，非無疑義。 

    二、辯護人於準備程序提出被告繪製之案發現場平面圖作為 

        證據，惟個人認為，被告之陳述不論係以口述或文字、 

        圖像為之，均屬被告之供述，須經審理程序之調查，方 

        得作為證據，故於準備程序階段，毋庸細究被告所繪製 

        的平面圖有無證據能力，因其於審理程序本來就需要調 

        查。 

    三、本次候選觀審員訊問事項問卷中，列有對藝人 Makiyo一 

        案的看法，且檢辯於個別訊問程序中，亦會探詢觀審員 

        對本問題的意向及原由。因本人不了解此問題要瞭解觀 

        審員何事情，建議此類問題如無特殊目的，不宜列為問 

        題選項。 

    四、合議庭法官於選任程序結束後，有花時間對觀審員說明 

        刑事訴訟制度之運作原則，惟因法律用語多異於生活用 

        語，且偏離一般人的社會經驗，建議下次可以生活化方 

        式協助觀審員瞭解無罪推定、證據裁判主義、罪疑唯輕 

        等內涵，俾利觀審員於瞭解相關訴訟程序的運作原則後 

        ，能以其個人生活經驗，妥適對個案作判斷。 

    五、本次辯護人辯護時，以生活用語描述案件事實，有助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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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員了解，個人對此方式頗為贊同。不過，辯護人的辯 

        護策略多集中在被告非構成殺人故意的無罪答辯，因法 

        律適用上，被告如不構成殺人故意，可能另成立過失犯 

        ，倘因此需變更起訴法條，有賴合議庭適時對觀審員說 

        明之。 

    六、終局評議部分，建議應讓觀審員瞭解合議庭法官評議的 

        過程，讓其瞭解評議結果的推論過程。此外，提供觀審 

        員意見書討論時，討論事項的設計應合於目的性，且書 

        記官製作觀審員多數意見書時，應併記載觀審員對個別 

        討論事項的推論過程，以利合議庭法官考量是否採納其 

        意見作為裁判依據。 

    七、本次軟硬體之設置及操作足供本制度正式運作時參考用 

        。 

    八、最後，建議下次辦理模擬法庭時，可導入企業化管理的 

        角度，如調查觀審員於參與前後對本制度的意見，以了 

        解本制度的試辦成效。 

林教授裕順： 

    個人對於本次模擬法庭的表現十分感動。茲就日、韓的國民 

    參與審判制度與我國的觀審制度相較，提供建議如下： 

    一、各國對於人民參與審判制度均有不同設計方式，各有足 

        資借鏡之處，而我國如確實要導入人民參與審判的制度 

        ，決心十分重要。再者，每次模擬法庭的經驗均可作為 

        參考，建立典範，因一套新制度要能長久、順利運作， 

        有賴實務經驗的摸索、累積及改良。 

    二、日、韓於準備程序會做爭點整理，確認兩造的爭執、不 

        爭執事項，以利於審理期日聚焦討論，節省訴訟時間， 

        建議我國於準備程序亦可參照辦理，如以本案而言，可 

        請醫生判斷告訴人傷勢、勘驗現場等。 

    三、日本的審理計畫書會載明各階段程序預計進行的時間， 

        且法庭成員均會恪守，增進訴訟程序的運作效率。此部 

        分建議我國可參考試行。 

    四、建議選任程序與審理程序可以接續進行，而非割裂成兩 

        個期日。 

    五、本次選任程序結束後，即接續對觀審員作審前說明，時 

        程上有點趕，因讓觀審員了解本制度需花費時間，建議 

        下次可調整期日，預留充足時間做審前說明。再者，建 

        議向觀審員介紹案件爭點時，可讓檢辯在場。 

    六、如於準備程序做好爭點整理工作，則於審理期日可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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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本案核心爭點，釐清案情。 

    七、本次審理程序仍以被告、證人之前的警詢、偵訊筆錄， 

        與其當庭所述相較，判斷案情真偽，建議爾後可改以案 

        發現場重建或模擬等方式，由合議庭法官及觀審員直接 

        判斷當事人所述是否屬實，而非逕其以前後供述發現真 

        實。 

    八、為踐行直接審理主義，且為節省訴訟時間，建議合議庭 

        形成心證的時點應在法庭上，而非待終局評議時再費時 

        討論。 

    九、建議提升錄影、錄音等硬體設備，俾利提示卷證時，可 

        供在庭成員即時辨識、瞭解。此部分日本法庭之操作方 

        式可資參照。 

    十、本次模擬法庭仍存在合議庭法官與觀審員間資訊不對稱 

        之問題，如審判長提示筆錄時，係事先閱覽卷證後，節 

        錄重點提示予觀審員知悉，建議下次辦理時，審判長、 

        陪席法官與觀審員均宜比照草案規定，於審前不閱覽起 

        訴書以外之卷證，以求兩者間資訊對等，而能在相同立 

        場下，對案件各自做出判斷並綜合之，此亦係本制度成 

        敗關鍵之一。 

丁律師中原： 

    本次觀審員十分認真參與本制度之運作，相信本制度將來正 

    式上路後，社會大眾會踴躍參與。就本次模擬法庭建議如下 

    ： 

    一、本制度運作的關鍵之一，在於如何讓不具法律專業背景 

        的觀審員瞭解案情事實，並讓其瞭解法律制度之操作方 

        式，是故，於準備程序中，倘檢察官針對犯罪事實變更 

        起訴法條，有賴法官適時向觀審員闡明，避免其誤解。 

        此外，行交互詰問時，宜盡量以貼近生活用語方式為之 

        ，以利觀審員即時分析、判斷。再者，觀審員庭前僅能 

        透過起訴書及審理計畫書了解案實，如何一方面輔助觀 

        審員了解本案，一方面避免使其產生預斷心證，亦應格 

        外留意。 

    二、準備程序中，檢辯的爭執及不爭執事項之範圍有無界線 

        ？是否限於本案犯罪事實？或可為釐清爭點而逾本案事 

        實？此部分應予注意，避免觀審員誤會。 

    三、本次審理程序筆錄採委外轉譯，惟準備程序未比照辦理 

        ，建議下次準備程序可用委外轉譯，避免法庭人員將焦 

        點放在筆錄記載上，而影響程序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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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選任程序之目的在於淘汰不適任的候選觀審員，而本次 

        係依草案所定消極資格，透過書面調查及個別訊問程序 

        審查之；惟單以法條所定消極資格，尚不足以判別個案 

        觀審員之良窳，而篩選出合適的觀審員，建議下次問卷 

        中可列入其他不同面向的問題，以供審查。另個別訊問 

        程序中，未被詢問之觀審員是否僅可單以書面資料決定 

        拒卻與否？且訊問內容的標準為何？宜訂定一套規定依 

        循。 

    五、檢辯於審理程序為開審陳述時，對於證據之展示範圍有 

        無界線？此亦同時牽涉到審理計畫書可揭露之證據範圍 

        ，因尚待調查之證據如事先列入審理計畫書或開審陳述 

        中，可能會使觀審員對本案產生預斷，而本次檢察官為 

        開審陳述時，一邊提示水果刀照片，一邊表示被告稱該 

        刀為其所有，亦有讓觀審員產生心證之疑義。 

    六、本次中間討論係於訊畢證人後即踐行之，以檢辯立場而 

        言，因其無法參與中間討論，有可能會擔心觀審員於此 

        過程被合議庭法官不經意地引導，而產生心證，故此程 

        序是否應限制檢辯參與，可再研議，且即使不讓檢辯參 

        與，亦應研議如何避免觀審員產生預斷，因法官說明時 

        ，有可能會影響觀審員對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之評價。 

    七、本次終局評議時，有提供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意見書供 

        觀審員聚焦討論，惟個人認為，意見書可能會讓觀審員 

        將討論範圍侷限於合議庭法官預先設定之事項，而無法 

        讓觀審員就本案完整表示個人意見。建議下次評議時， 

        可直接讓觀審員就被告有罪或無罪部分彼此討論，此應 

        能較事先羅列事實及法律爭點供觀審員討論更易聚焦。 

        再者，從辯方角度觀之，意見書可能在不經意情況下， 

        將觀審員拉到法律人的角度下判斷，而無法讓觀審員以 

        個人生活經驗角度判別之。 

蘇副院長永欽： 

    請合議庭法官、檢察官及辯護人表示意見。 

黃庭長雅君： 

    感謝本次觀審員、檢辯及工作人員的協助與配合。本次為節 

    省個別訊問程序所費時間，有事先製作粉紅色問卷供候選觀 

    審員填寫，且問卷內容係由檢辯提供，再經合議庭法官篩選 

    定稿。另有關變更起訴法條為過失傷害罪部分，我們有對觀 

    審員做說明，惟因過程未轉播，可能讓在場觀眾有所誤會。 

鄭檢察官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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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有關問卷中設計對 Makiyo一案看法之問題部分，目的在 

        了解有無候選觀審員不贊同該案之判決結果，以確定其 

        特定立場，因該問題前面，有問題詢問觀審員是否同意 

        對暴力行為予以嚴懲，假如有觀審員表示同意，惟對 

        Makiyo一案持反對意見，則其個人意向有待商榷。 

    二、有關於準備程序時將不起訴處分書列入證據部分，因本 

        案於偵查時，有未盡調查完備之處，於無其他現行證據 

        資料可稽情況下，檢方將不起訴處分書列為證據，以補 

        強本案犯行之佐證。 

    三、有關於終局評議時提供觀審員意見書供其討論部分，以 

        優點而言，確實可幫助觀審員聚焦討論，惟另方面，此 

        亦會讓觀審員被侷限於討論特定議題，建議下次可讓檢 

        方參與意見書事項之設計，以求周延。 

    四、本次辯方為開審陳述時，有少部份所陳內容未建立前提 

        事實，且被告就事實之有無並未當庭表示，故當下檢方 

        其實擬提出異議，惟囿於現行法規未明文而作罷。建議 

        下次遇到類此情形，審判長可援引外國法規，導入異議 

        制度處理，以求周延。 

    五、本次辯方當庭屢次表示，檢方於偵訊被告時，揶揄其於 

        案發時未把燒烤帶去請告訴人，似顯不妥，建議辯方宜 

        予檢方適度尊重。 

周律師威良： 

    建議下次辦理模擬法庭時，可併延伸模擬檢辯提起上訴之情 

    形，以便了解上級審如何審理觀審案件。另有關檢方表示我 

    們於開審陳述所陳未建立前提事實部分，因此之前於準備程 

    序有討論到，應非不適於列入開審陳述之內容。 

蘇副院長永欽： 

    有關是否模擬上級審處理觀審案件部分，將來本院會再研議 

    。再次感謝本次各位同仁的辛勞，本制度歷次模擬結果，在 

    在可發現草案有無待修正處，以期未來正式上路時順利運作 

    。因時間關係，本次會議到此結束，謝謝各位。 

貳、散會（晚上 8時 15 分）。 

 


